
舖金盛美

庶收 傳善廠務科 科科科

務服誠衷

a

4

¥ TRANS-NACON E&iPGRHTM L%b.

j
29±B Penfier St.：、 

VanOotiE 4.、B. Ci.
Phone 冠「• 2・2/44

》 

e 
q 6
、▼ ~， 、•—

喬利華高雲I
^g^ffl^^^^^^^gg®岛@^

LEKIU IMPORTING COr.LT^^I

Phones： MU3-7451 MUS-8^0 *於手;
25* E. Pender St. Vencoover 4,B.C；,.；"§:।

tti 9/

猪佛猪雙 
仔公仔黃 
韻花必蓮 餅餅弾蓉

1

T. P. Yr.Travel Service:
71 PENDER ST. & 

VANCOUVER, B. C. 
(Phone：曲Ujtual 3-3«>5&j

步退 儕一

VIADUCT DRUG STORE 
COW MAIN & GEORGIA STS. 

PRONE: MU 1-6436

WINGSTHEATINGOLTD.
1875 Delta Street
N. Burnaby CY &1898

、― 
1高一 
的| 
859」 
B.C.1

I*/

4

』6

图鎮AR較兼

氏律古星乎
A. Gerard Hlrsohli遍$ 
年十三逾翳雇 
ToHc；Optical而國谴 
T18.Heating.S®諭葵

M0 1*8829；嗚應謔

青彩公漢^^ 版叁第(Page 3)OIE CHINESE mg tlWCOlfi期 • BE Thur, Sept. 26 1961 四館星 日六廿月九（疼K九壹元公）年弍十五.民事中

}

Lw

應
科
舉
落
第
。乃
於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一 
七
七 

二
泛
海
至
坤
倫
東
萬
律
山
。即
後
來
改
隸- 

闇
屬
之
西
婆
羅
州
。初
以
採
金
兼
敎
學
戌
業 

。他
結
合
華
僑
助
坤
甸
土
酋
平
內
亂
。原
有 

部
衆
三
敷
萬
人
。
旋
得
土
人
降
附
至
一
十
餘 

萬
衆
。土
管
力
薄
昌
讓
國
。Ij^

讓
自 

行
組
政
府
。定
國
號
爲 «
芳
大
總
制
。以
東 

萬
律
爲
曾
府
。半
部
屬
覇
芳
伯
閥
土
。芳
伯 

即
對
衆
人
宦.附
。
他
謂
全
賴
衆
人
之
徼
律
得

△
中
國
政
府
與
華
僑

- 

家
   

#
 賓
方
面q:ssl*<

林
氏
得
土
人 

纖
爲•
枷
限
抗
西
班
子
侵
畧
。在
其
他
南 

津
地
匾
。我
華
僑
能
值
優
越
地
位
樹
立
經
濟 

力
量
者
。聚
誹
昼
，。其
中
最
傑
出
者
。厥 

爲
廣
東
僑
民
羅
芳
伯
氏
。他
在
西
婆
羅
洲
御 

立
政
權
。號
爆
蘭
芳
大
總
制
。統
治
該
地
匾 

百
餘
年
爲
荷
蘭
吞
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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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e"△
貪
香
港
新
酒
店

侬
香
港
九
飽
國
賓
酒
店
。
爲
香
港
最 

21
代
化
新
型
之
旅
店
。高
凡
十
， 

pad 
層
。 S
M
 現m
J
氣
候»
 和
。
學
凡
旅
舍
各
種
新
式
畝
偏
。
原
有11  

&
有
。
丹
房
舍
精 8
，
播
待
週
到
。间
渚
飮
客
。欲
預
定
在3
 住
瘋
成 

盛eyjgal*。

紀
爲
賜
詢
。
奉
俄
被
委
爲
談
酒
店
之
全
加
编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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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•
、
一
，
；
大
平
澄*
行
社
邮
讃

十
足
金
槃
珠
實
玉
器 

軒
眼
鏡
讐
鐘
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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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洪
 W
烱
球 

曾
傅
培 
辭
瑞
寛

周
朝
錦 9

避
靖 
周
瑞
腐 

梁
祐
遐 V
 
彩 
凍
績
倫 

阮
杰
宜
家
滋
二
 

譚
添
小
楊
東
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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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温

410 

;
中
外
賽
會
叠
次
得
獎
美
酒 

一
哥I

 

長
春
商
業
公
司 

LLi_JM

注
衆
皆
稱
許
良
藥

幹
事
科 
期
秋
仍 
甘
煥
松 
趙
鴻
欣 

徐
國
雄 
瓏
國
志 
曾
玉
庭

評18  
全
體
社
員

達
椎
總
社
實
業
都
職
員 

正
總
理 
周
逸
經 
副 
林
纖
郞

正
書18  
周
本
初 

正
財
政
李 M
森 

正
監
督 
黄
柒
蘭 

正
外
交 
鄧
子
才 

正
核
敏
李 m
朋

阮 

杰 

湯

乾
 

陳
瑞
祥
 

林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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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德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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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
举 
學
粤
五 
十
二
年 

域
埠
達
耀
總
社
職
員
表 

正
社
長 
李
業
条.部 
周
逸
經 

正
讓
長 
黄
榮
蘭
師
林
鐵
郞 
曹
他
明 

正
書
即 
林
灼
如 
輸
 
林
樹
森 

正
財
敏 
周
伯
昌
加 
周
本
初 

正
欧
督 
林
億
義
諭
吳
棟
材 
陳
瑞
祥 

止
外
交 
林
碣
疇•
第
 
關
祥
生 
湯
輻
成 

文®
科 
林
樹
森 
形

êwrfcr A
3
*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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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
到

.

材

丸

散

3
7冬

蟲
草 
大
蛤
蛤

蛇
王
林
正
三
蛇
胆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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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尙
鷹
先
生
每
日
專
欄

公
了
。 8
並
不
是
他
所
願
做
的
事
。於
是
公 

議
尊
芳
伯
爲
大
唐
總
浸
綱
大
礬
長
。.宣 

吿
建
元
爲
蘭
芳
元
年
。其
時
即
龈
四
十
二 

年
。公
元
一 
七
七
七
爲
美
國
發
動
抗
英
獨
立 

戰
爭
之
次
年
。—

—
，
，

春
分
口
行
政am
省
府
縣
三
級 

又
量
判
廳
掌
司
法
事
務
。在
東
萬
律
首
一 

設
置
大
豊
大
覆
長
發
號
施
令
之
中
樞

。C:

所
有
高
級
官
吏
多
由
公
推
整
。法
律
分
犯 

罪
輕
重
處
股
罰
遅
街
旗
辱
盛
禁
與
祐
刊
。軍 

備
設
軍
置
械
廠
造
鎗
炮
又
有
敦
人
民
習
拳
棒 

等
事
。財
政
經
濟
有
稅
收
及
興
辦
農
工
業
。 

設
有
蘭
芳
公
司
開
株
金
礦
。敎
育
請
中
國
儒

羅
芳
伯
爲
廣
東
嘉
應
州
石
扇
堡
人
。屢
海
外
片
地
。倘
若
穂
王
自
尊
。是
爲
私
不
爲
生
設
校
授
課
。法
律
則
公
衆
集
會
議
决
。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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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知
怎
樣
，突
燈
間
身
手
己
移
什
門
口
，攔
住
了
當
路
。 

黄
蓉
剛
才
曾
被
他
抓
住
双
手
手
腕
，
立
時
動
彈
不
得
，
巳
一

▼
▼
▼
▼
▼
▼
 

8
8
s
6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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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庸
著 = 

第
-
一
十
回
鐵
情
故
衣

- 

心
中
暗
暗
叫
苦
。

一 

且
說
梁
子
翁
料
到
黃
蓉
要
敗
，
那
知
削
一 
轉
身
，廳
上
情 

▲
勢
倏
變
，黃
蓉
雙
手~
振
，
頤
頂- 
昂
，
一•隻
碗
同0
飛
了
起 

)
來
，
一
個
「
八
步
經
蟾
」
，雙
掌
齊
往
侯
通
海
胸
前
劈
用
，
侯 

一
胸
海
手
中
有
碗
，
不
能
發
招
抵
禦
，
舐
白
向
左
一
讓
，黄
蓉
右 

一
手
順
勢
一
格
，
侯
通
海
避
無
可
避
，
只
得
舉
臂
一 
格
，
雙
腕W 

一 
交
，
侯
通
海
昆
手
碗
中
的
酒
被
震B
滿
地
都
是
，頤
上*
碗
更 

一 
是
噹
郞
一
聲
，落
存
地F
,

打
得
粉
碎
。

▲ 

黃
蓉
拔H

身
子
，
向
後
一
退
，
雙
手
接
住
空
中
落F
的
雨 

"
碗
，
另
一
碗
酒
端
端
正
正
的
落
在

：8

二
鬢/
項
，
二
碗
酒
竟
/6 

▲
沒
濺
出
一
點
，
衆
人
見
她
以
巧
計
取
勝
，不
禁
都
暗
叫
一
雖
「

~

知
他
武
功
厲
害
之
極
，
這
通
見
他jig

一 下
「移 ̂
 
換
位 »- 
的
上

乘
功
夫
，
更
是
非
同
小
可
，
心
中
暗
驚
，
臉
上
却
犀
神
色
不
露▼ 

，眉
頤
微
皺
道
：
「你
擱
住
或
幹
麽
？
」沙
通
天
道
；
「
娶
你

7  

說
出
你
是
誰
的
門F
，
闘
進
王
府
來
幹
什
麼
，
」黄
蓉
眉
毛
一 
▼ 

揚
道•
「要
是
拟
不
說
呢
？
」沙
通
天
道
：
「鬼
門
龍
王
的
問
一 

88,

不
能
不
答
！
」
黄
蓉
眼
見
大
門
就
在
他
的
身
後
，
可
就
是
。 

被
他
攔
在
當
路
，
萬
雖
闘
過
，
見
梁
子
翁
3:
要
注
出
，
叫
道
：- 

「
老
伯
伯
，
他
攔
件
我
，
不
讓
我
囘
家
。
」

•

7

梁
子
翁
聽
她
這
樣
柔
聲
訴
苦
，明
知
她
來
歷H
異
，
但
也 

不
禁
趣
了^^/

意
，笑
道
：
「沙
龍
王
問
你
的
話
，
你
答
了▼

，
他
就
會
放
你
。
」
黃
蓉
格
的
一
笑
道
：
「我
偏
不
愛
答
。
」) 

對
沙
通
天
道
：
「
你
可
不
能
打
我
，
」
沙
通
天
道
：
「要
攔
住▼ 

你
這
小
丫
頭
，何
必9
龍
王
動
手
。 
黃
蓉
道•
一
好
，
大
丈~ 

夫
一
官
百
定
，
沙
龍
王
，你
瞧
那
以
什
麽
？J
利
着
向
左
一 
指 ▼ 

，
沙
通
天
順
看
她
手
指
一
望
，黄
蓉
乘
他
分
心
，
衣
襟
帶
風
，
。 

縱1>
従
他
肩5
鑽
出
，
邪
知
沙
通
天
「移
形
換
位
」的
功
夫
已▼ 

練
到
了
出
神
入
化
的
地
步
，
黃
容
剛
要
搶
出
，
猝
然
間
見
他
一7 

個
油
光
晶
亮
的
腦
袋
乂
己
擋
右
前
回
击
而
她
能
發
收
，
夫
勢▼ 

雖
急
，
仍
能
汗
中
途
猛
然
力.
住
，
立
即
後
退
，接
眷
施
豆
使
三
，一 

* 
計
謀
。 

▼

■
好!
」
侯
通
海
滿
臉
通
紅
，
叫
道•
，
一
咱
們
比
過
，
一 黃
蓉
手

一 
指
在
臉
上
，
一 刮
道
：
「不
害
臊
麽
？ 
」

一  

沙
通
天
見
師
弟
为
利
。
「哼J

r
-
聲
道•
「小Y
頤
鬼 

-
計
多
端
，
亦
師
父
到
底
是
誰
？
」黄
蓉
笑
道.•
「
明
兒
再@
 你 

說
，
境
在
我4
要
走
啦
，
」
沙
通
天
膝
小
彎
曲
，
足
小
跨
步
，

—'̂

'̂*̂

4̂ *̂
vd 4
4

<
G
,
{
4

W
V

K^-'-^r  
^
*

尸

，，

■
e

一.4

，
" 

，、/

二

’
？
•

一l"

Hu

一 千
萬
。銷
費"
很
强
，因
肿
今
後
香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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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他
會
唾
繫
郷
更
禽
置
私
投
資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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滋

民

主

瑛

i一

▲
欲求眞正平瑛 

親
愛
的
雲
東
區
華
人
選
民
們
：

新
民
主
黨
是
由
社
會
各
階
層
人
士
所
組
織
。
弱
對
民
主
。謀 

大
衆
之
福
利
。對
於
少
數
民
族
。最
給
予
眞
正
之
平
等
前
遇
。尤 

其
是
對
東 5
華
人
。如
兄
如
弟
。無
分
电
滅
。是 
一 個
實
行
自
由 

1'
等
者"

新
民
主
黨
臨
選
政
綱
。主
要
者
有
卜
列
各
項
；

-
、維
履
弱
小
及
有
色
民
族
之
平
电
及
權
益
。注
意
華
友
之 

困
難
痛
苦
。

二
、保
藤
華
箍
小
商
人
。避
免
連
環
商
店
或
大
資
本
家
所
淘 

汰
。

三
，推
行
公
家
完
全
免
費
醫
藥
保
險
制
。

四
、歷
年
主
張
爭
取
對
華
移
民
何
正
平
等
待
遇
。家
促
團
叙

，請
選
新
主
民
黨
！
，

8
奴
氏(

ALEX

 B
・ M

AC
D

O
N

ALD

)
及
千
那
氏

(

AR
TH

U
R

 TU
R

N
ER

)
各
一
票
。
在
其
姓
名
之
右
劇
一 

(
X
)
符
號
。如
得
獲
選
。定
必
實
行
黨
綱
。更 

61
華
友
服
務
。 

敬
祝

華
友
康
樂
！

麥
當
奴
氏
千
那
氏
同
啓
九
月
廿
三
日

移

民

建

議

£

—范
爾
銳|
 

化
部
長
先
生
閣
下
：
我
也

迎
你
光
駕
雲
埠
。我
願
趁
此
機 

會
。呈
獸
改
善
修
民
建
議
三
點
。

一
、爲
種
族8
等
之&
則
。
我
建
議
修
正
移
民
條
例
第
三
十 

一
條
第
四
項
加
人
「中
國
公
民
」
在
內
。即
與
歐
洲
人
同
等
待
遇 

。即
凡
係
加
圆
公
民
之
子
女
兄
弟
姊
妹
。不
限
年
齢
。結
婚
與
杏 

一 律
堀
口
無
阻
。

二
、爲
求
加
期
經
濟
繁
榮
。配
額
香
港
柳
民
每
年 
一 千
名
。 

由
加
國
公
民
保
荐
。並
負
挣
春
用
。不
必
由
政
府
出
資
輔
助
。 

三
、爲
慈
善
之
理
由
准
予
加
國
公
民
收
領
海
外
康
健
之
兒
童 

俾
在
和
平
幸   

@
之
大
地
上
成
長
爲
優
良
之
公
民
。

上
列
簡
短
三
點
務
希
考
慮
侏
約
爲
向
。

一。無
種
族
之
歧
視
。

O

五
、謀
電
話
歸
爲
有
有
。使
家
家
戶
戶   

^
益
。 

六
、省
辦
汽
車
保
險
。俾
大
家
享
变
低
廉
保
險
費
。 

匕
、殷
經
清
發
展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。增
强
工
商
業
。減
除
失 

業
。以
安
民
生
。而
臻
康
樂
。

八
'
中
學
免
胃
供
給
課
本
。大
寧
貧
苦
優
良
學
生
。可
免
學 

費
。膳
宿
曹
及
書
籍
費
。以
求
普
及
教
育
。

九
、盡
量
辦
理   

@
利
审 
務
。對
華
人
領
取
養
老
金
。應
無
須 

將
其
年
齢
減 
一 年
。方
能
領
感
。以
乐
公
平
。

九
月
三
十
日
暮
選
時
。請
華
友
一 
致
投
新
民
丰
黨
候
選
人
麥

i
s
f
l
l
x
i
l
i
s
f
s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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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，

A
。煤
油
公
司
免
費
爲
家
庭
用
戶
服
務
。在
任
何
時
間
。 

如
若
煖
爐
椅
件
。機
能
不
如
常
。祈
即
碧•話
B
。A

 
煤
油
公
司
。
當
即 

派
員
免
費
代
爲
修
理
。惟
僅
收
回
須
要
襪
件
之
價
値.
.

煖»
 機
時. 

燕
梳
。
算
有
供
應
家
庭
用
戶
。
毎
年
燕
梳
費
十
三
元
九
毛
五
仙
：：：.•：：• 

B
。A

煤
川
公
司
選
擇
專
門
人
才
。爲
適
應
家
庭
用
戶
而
服
務
。俾
得 

週
年
得
到
舒
適
煤
油
煖
汽
。

今
爲
關
懷
華
友
顧
客
超
見
。特
委
吳
如
桐
煖
汽
有
限
公
司
。
専
爲 

華
友
服
務
。
吳
如
桐
君
對
煖
汽
用
途
。有
十
餘
年
之
經
飴
。欲
知
詳
細.•
、 

服
撈
方
法
。
請
與
吳
君
接
洽
。當
必
樂
意
代
爲
料
理
。

爲
特
別
介
紹
。
請
剪
此
廣
吿 
如
向 

吳
如
桐
公
司
。
所
購
換
須
要
機
件
。
得 

値
銀
三
元
。(
怪
一
顧
客
用
戶
限
一
張)

丿

一
你
們
醫
生
所
開
藥
方
可
以
節
儉
藥
費
 

C
窗
亞
德
藥
房
所
配
第
方
乃
雲
坤
最
低
廉

B

随
携
妳
們
馨
生
所
題
藥
方0
往 

81
亜
儼
藥
隽
配
藥■ 

一
每
次
均
能
節
儉
藥
費
。

一 

你
如
用
補
身
丸
。請
試
用
懐
唾
偏 R

edivites  

«
丸c

乃
最
假
補
丸
與
有 «
寶
的
補
丸
。 

兩
個
月
敷
量
。僮
頻
弍
元
式
毛
五
仙
。 

新
夾
佐
治
街
懐
亜
德
藥
房
啓

-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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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全美刎 

名
政
論
家h
禅經銷 

介山著 
駆

公

◎
◎
人
月
中
運
加
發
售

◎
◎
9
奩
定
價
銀
弍
元

中
文
版)

◎
◎
◎
預
購
優
待
收
九
折 

本
書
廿
五
開
本
十
五
萬
字
二
百
餘
面
壹
厚
册

內
容
包
括
哲
學
、
一
濟
：、
敎
育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
及
如
何
建
立
一
個
民
主
福
利
中
國
諸
問
題
之
討
論

資
料
珍
貴
。
見
解
獨
特
。
自
成
一
思
想
體
系
。 

近
年
少
見
之
權
威
著
作
。

本
書
作
者
爲
香
港
大
專
學
院
教
授
。
著
名
政

。曲
家
。
本
書
乃
經
其
十
餘
年
之
硏
究
寫
成
。
倡
導 

「公
道
社
會
制
度
」
。
宜
各
手
壹
卷
。
以
資
參
芋
。 

該
書
樣
本
。
經
由
航
空
寄
來
。
預
購
者
。
請
駕
臨 

本
報
参
閱
定
購
。

大
漢
公
報
經
裡
部
謹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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